
关于华夏华润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停复牌、暂停恢复基金
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及交易情况

提示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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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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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依据

华夏华润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华润商业REIT

华夏华润商业REIT

180601

2024年2月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指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
（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华夏华润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夏华润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公募REITs停牌（复牌）、暂停（恢复）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事项
2025年 7月 31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10.899元/份，当日收盘价较基准价（基金发

行价6.902元/份）偏离57.91%，偏离基准价首次达到5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

行）》的相关规定，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自2025年8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开市起停牌1小时，并于当日上午10:30起复牌。同时，本基金将自2025年8月1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开市起暂停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1小时，并于当日上午10:30起恢复办理基金通平
台份额转让业务。

基金管理人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敬
请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三、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业绩情况
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为青岛万象城项目，项目类型属于消费基础设施。本基金以获取基

础设施项目租金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力求提升
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收益水平，实现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长期稳健增长。

本基金的运营管理机构为华润商业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统筹机构）、润欣商业投
资（深圳）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实施机构），运营管理机构未发生变更且运营管理能力稳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青岛万象城项目的可供出租面积为136,990平方米，实际出租面积
为 135,658平方米，期末出租率为 99.03%，2025年二季度租金单价水平为 418.40元/平方米/
月，期末加权平均剩余租期为1.99年，期末租金收缴率为100%。

租户结构方面，截至2025年6月30日，青岛万象城项目的入驻商户店铺总数为558家。各
类型店铺配比合理，主力店租赁面积占比为28.99%，专门店租赁面积占比为71.01%。

租户集中度方面，2025年二季度的租金收入（固定租金和抽成租金收入）贡献前五名租户
的租金收入占比总计13.24%，单家租户租金收入占比均不超过10%，项目收入来源较为分散，
租户集中度较低。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良好，无安全生产事故及重大诉讼
或者仲裁，未发生重大租约变化。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运营管理机构履职正常，无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以上披露内容已经本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确认。
四、价格变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影响
2025年 7月 31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10.899元/份，为保护投资人利益，本公

司特向投资人提示如下：
基金首次发行时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发行规

模。对应到每个投资者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买入成
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下跌会导致买入成本上涨/下降，导致投资者实际的净现金流
分派率降低/提高。

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所载，本基金2025年度预测可供分配金额为364,897,649.70元。基
于上述预测数据，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1、如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买入本基金并持有，买入价格为本基金发行价 6.902元/份，则
该投资者的2025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364,897,649.70/(6.902*1,000,000,000)=5.29%。

2、如投资人在2025年7月31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价格为2025年7
月 31日当天收盘价 10.899元/份，则该投资者的 2025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364,897,
649.70/(10.899*1,000,000,000)=3.35%。

需特别说明的是：
1、以上计算说明中的2025年度预测可供分配金额系根据《华夏华润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披露的预测数据予以假设，不代表本基金实际年度的
可供分配金额，如实际年度可供分配金额降低，将影响届时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结果。

2、以上净现金流分派率仅为举例，非基金实际净现金流分派率，亦不构成 对投资者实际
现金流分派所得情况的预测。净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

五、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通过基金管理人官网（www.

ChinaAMC.com）咨询有关详情。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
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关于新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01）、华夏中证电网
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26）、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159666）、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731）的市场流
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
关规定，自 2025年 8月 1日起，本公司新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
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
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8
月4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
或“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业务”）。本业务是指，若投资者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基
金具有多个基金份额类别（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且登记在同一登记机构并由同一销
售机构销售，投资者可以将其持有的该基金某一类基金份额转换为同只基金的其他基金份额
类别。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其基金份额类别
基金全称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代码

002251

013566

011936

011937

005774

015059

012447

012448

016237

016238

013107

013108

013395

013396

017719

017720

003834

013188

基金份额简称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A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C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A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C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A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C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A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C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A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C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A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C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A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C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A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C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A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C

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通本业务，敬请投资者以本公司发布的
相关公告为准。

二、业务办理安排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本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遵循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中关于开放日及开放时间的相关规定，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本业务时除外。

自2025年8月4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本业务，代销机构亦可参照办理
本业务。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其开展本业务的时间及其他未尽事宜遵循
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和公告。

三、业务规则
（一）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业务的原则
1、投资者只可在同时销售转出基金份额及转入基金份额的机构办理本业务。
2、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3、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份额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

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份额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投资者Ｔ日申请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后，T+1日可获得确认。
5、投资者办理同一基金不同基金份额间转换业务的单笔转入申请应遵循转入基金份额

类别的相关限制，单笔转出申请应遵循本基金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投资者办理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

赎回状态，转入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7、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本业务。当转换转出、转换转入的份额类别因其他原因

暂停转换转出或转换转入、限制转换转出或转换转入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业务亦受
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的除外。

8、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原持有期限不延续计算。转入的基金份额的
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9、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
10、本业务与本公司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业务不产生冲突。
（二）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份额转换费：无。
2、转出基金份额费用：按转出基金份额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转换金额指扣除赎回

费后的余额。
3、转入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根据适用的转换情形收取，详细如下：
①从本基金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

金份额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

购费用的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某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1,000份，转入该基金不收

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C。T日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 1.3000元、
1.5000元。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0.5%。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项目

转出份额（a）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基金份额赎回费率（d）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e=c*d）

转换金额（f=c-e）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g）

净转入金额（h=f-g）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i）

转入基金份额（j=h/i）

费用计算

1,000.00

1.3000

1,300.00

0.5%

6.50

1,293.50

0.00

1,293.50

1.5000

862.33

②从本基金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
金份额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
购费用的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某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10,000,000份，转入该基金

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C，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T日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0元、1.5000元。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0.5%。
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转出份额（a）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基金份额赎回费率（d）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e=c*d）

转换金额（f=c-e）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g）

净转入金额（h=f-g）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i）

转入基金份额（j=h/i）

费用计算

10,000,000.00

1.3000

13,000,000.00

0.5%

65,000.00

12,935,000.00

0.00

12,935,000.00

1.5000

8,623,333.33

③从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
金份额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
前端收费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
费率×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146天的某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C 1,000份，转入该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T日本基金C类、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分别为1.2000元、1.3000元。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为0.3%，此时转出不收取赎回费。A类
基金份额适用申购费率为1.5%。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转出份额（a）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d）

转换金额（e=c-d）

销售服务费率（f）

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g）

收取的申购费率（h=g-f*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

净转入金额（i=e/（1+h））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j=e-i）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k）

转入基金份额（l=i/k）

费用计算

1,000.00

1.2000

1,200.00

0.00

1,200.00

0.3%

1.5%

1.38%

1,183.67

16.33

1.3000

910.52

④从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
金份额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
前端收费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固定费用－转换金额×转出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 10天的某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C 10,000,000份，转入该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T日本基金C类、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分别为 1.2000元、1.3000元。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为 0.3%，此时转出不收取赎回
费。A类基金份额适用固定申购费1000元。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
算如下：

项目

转出份额（a）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转出总金额（c=a*b）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d）

转换金额（e=c-d）

销售服务费率（f）

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用（g）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h=g-e*f*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

净转入金额（i=e-h）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j）

费用计算

10,000,000.00

1.2000

12,000,000.00

0.00

12,000,000.00

0.3%

1,000

13.70

11,999,986.30

1.3000

转入基金份额（k=i/j） 9,230,758.69

4、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业务时，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和规
定为准。

5、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转换申请，转换有关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以人民币元为单
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6、转换涉及的具体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遵照各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的规定，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
产所有。

敬请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前详细了解有关业务规则。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本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并依规公告。

四、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广

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设在北京的投资理财中心及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本业务。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
传真：010-88066028
（2）北京西三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一层107-108A（100089）
电话：010-82523198
传真：010-82523196
（3）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宏泰东街绿地中国锦103（100102）
电话：010- 64709882
传真：010- 64702330
（4）北京朝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兆泰国际AB座2层（100020）
电话：010- 64185185
传真：010- 64185180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902室（200120）
电话：021-50820661
传真：021-50820867
（6）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福田区福中三路与鹏程一路交汇处西南广电金融

中心40A（518000）
电话：0755-82033033
传真：0755-82031949
（7）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30层AD2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
传真：025-84733928
（8）杭州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万象城2幢2701室-01（310020）
电话：0571-89716606
传真：0571-89716610
（9）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901房自编A单元（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0）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号中海国际中心 B座 1栋 1单元 14层 1406-1407号

（610000）
电话：028-65730073
传真：028-86725412
（11）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
（二）场外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亦可参照办理本业务。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其开展本业务

的时间及其他未尽事宜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和公告。
五、其他提示
（一）本公告仅对上述适用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的有关

事项予以说明。除另有公告外，上述适用基金关于本业务的其他注册登记事宜与该基金已经
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业务按相同的原则确认。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查询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18-6666）了解、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
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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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3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31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下午3：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639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7人（代表股东8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170,560,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653%，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股东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163,680,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05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其提供的数

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80,16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84人（代表股东8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268,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9%。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友钊先生、李海龙先生、沈书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王友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7,109,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76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股份数 6,817,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3920%。
1.02《选举李海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7,119,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82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股份数 6,827,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4894%。
1.03《选举沈书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7,008,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7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股份数 6,716,7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095%。
2、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曾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2.01《选举曾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7,519,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7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股份数 7,227,8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3866%。
3、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9,924,2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8%；反对57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0%；弃权5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4、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6,308,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071%；

反对1,195,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8%；弃权3,05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21%。

5、《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6,924,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79%；

反对 57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弃权 3,05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21%。

6、《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943,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9%；

反对556,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5%；弃权60,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7、《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6,918,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44%；

反对 583,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3%；弃权 3,05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33%。

8、《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922,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6%；

反对57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0%；弃权5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9、《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677,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20%；

反对824,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6%；弃权5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10、《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302,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22%；

反对1,199,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1%；弃权59,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3项至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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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

举崔亚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一日

附件：

崔亚民先生简历

崔亚民，男，197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本科学历，工程

师职称。曾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销售中心技术支持部经理等职，现任浙

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中心市场服务部经理、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崔亚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655 证券简称：迅捷兴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四东宝工业区G栋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62,706,492

62,706,492

47.0099

47.00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的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8,692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1,000

比例（%）

0.0016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691,692 99.9764 8,000 0.0128 6,800 0.010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1,692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6,800

比例（%）

0.010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马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马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李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62,647,828

62,647,828

62,647,8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9064

99.9064

99.906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洪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木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62,711,879

62,636,5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100.0086

99.888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马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马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李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洪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刘木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5,007,310

5,007,310

5,007,313

5,071,361

4,996,003

比例（%）

98.8420

98.8420

98.8421

100.1063

98.6188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议案4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兴、杨小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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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2025年7月

1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

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2名，职工董事1名，

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非独立董事：马卓先生、李铁先生、马颖女士

独立董事：洪芳女士、刘木勇先生

职工董事：杜勇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董事会成员中兼任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少于董

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连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马卓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为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为：主任委员马卓、委员李铁、委员洪芳

2、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主任委员刘木勇、委员洪芳、委员杜勇

3、提名委员会委员为：主任委员洪芳、委员刘木勇、委员马卓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主任委员洪芳、委员刘木勇、委员马卓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且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组成，会计专业人士刘木勇先生担任召集人，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马卓先生

2、副总经理：李铁先生

3、董事会秘书：吴玉梅女士

4、财务总监：刘望兰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任职资格、教育

背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吴玉梅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马卓先生、李铁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吴玉梅女士、刘

望兰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已聘任吴梦洋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吴梦洋女士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吴梦洋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离任情况

根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职权将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鉴于此，张仁德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王丹女士、杨丽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上

述人员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上述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附件：

吴玉梅

吴玉梅女士，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出生，毕业于深圳大学，

本科学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MBM在读，拥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注册会计师证。

2011年 5月至 2012年 1月，任阿尔斯通创为实技术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职员；

2012年 2月至 2014年 5月，任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4年 5月至 2014
年10月，任广州中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任深圳市晶台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历任深圳迅捷兴证券事务代表、总经办

主任。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吴玉梅女士通过淮安市捷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6.927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望兰

刘望兰女士，财务总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生，毕业于暨南大学，本科

学历。2003年7月至2006年3月，任深圳市捷兴电子有限公司会计；2008年5月至2010年9月，

任科荣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任深圳市普林电路有限

公司财务主管；2012年10月至2016年2月，任深圳迅捷兴财务经理；2016年3月至今，任公司

财务总监。

刘望兰女士通过淮安市捷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5.147万股。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吴梦洋

吴梦洋女士，证券事务代表，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出生，毕业于安徽财经

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职称。2018年9月至2020年6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员；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

圳分所高级审计员；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

圳分所高级审计员；2022年9月至今，历任深圳迅捷兴审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